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2 屆第 12 次臨時會第二會次會議紀錄 
(一、審議金門縣烈嶼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暨第十七條收費標準修正草案第三讀會。 

二、臨時動議。)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10月 27日(星期三)9時至 17時 

二、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方主席駿洋、吳副主席福全、林代表長征、洪代表雅明、

林代表長耕、方代表水萬、陳代表秀治 

四、列席：洪鄉長若珊、洪秘書國棟兼行政課長、林課長建在兼政風、

曾課長南強、洪課長偉鈞、李課長曜任、黃主計員淑貞、

洪兼人事怡萍、莊隊長羅山 

五、主席：方駿洋                      紀錄：劉美虹 

    秘書：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2屆第 12次臨時會第二會次會 

          議，本次會議應出席代表 7位，現在已到席代表 7位，出 

          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依法宣佈開會。首先請秘書報告 

          第一會次會議紀錄。 

    秘書：有關第一會次會議紀錄內容，敬呈主席、副主席、各位代 

          表座席會議桌上，恭請指正，報告完畢。 

    主席：各位代表同仁，第一會次會議紀錄經秘書報告完畢，大會 

          有無意見？(無)如無意見，即為認可，現在進行今天的議 

          程。 

六、審議金門縣烈嶼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暨第十七條收費 

    標準修正草案第三讀會： 

    主席：審議金門縣烈嶼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暨第十七 

          條收費標準修正草案第三讀會審查，請民政課林課長上臺 

          報告。 

    林課長建在：有關金門縣烈嶼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暨              

第十七條收費標準修正詳參考金門縣烈嶼鄉殯葬

設施管理自治條例草案新增第四條本鄉籍或在本

自治條例施行前設籍本鄉滿十年，並領有榮民證之        

鄉民往生，得申請免費進奉本鄉納骨堂軍人專區。 

                修正附件一納骨堂一樓夫妻骨灰櫃收費 2萬元及



 

附件二納骨堂二樓第 1層夫妻骨灰櫃收費 2萬元，

第 2層夫妻櫃收費 2萬元，第 3層夫妻骨灰櫃收費

3萬元，第 4層夫妻骨灰櫃收費 3萬元，第 5層夫

妻骨灰櫃收費 5萬元，第 6層夫妻骨灰櫃收費 5

萬元，第 7層夫妻骨灰櫃收費 5萬元，第 8層夫妻

骨灰櫃收費 3萬元，第 9層夫妻骨灰櫃收費 2萬

元，以上為修正內容，請各位代表審議。 

    主席：各位代表針對林課長所作的報告，有沒有問題要提問的？ 

    林代表長耕：第一點金門縣烈嶼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第五條 

             本鄉公墓墓基每座之使用面積為長 3公尺、寬 1.5 

                公尺。其中寬 1.5公尺要要求管理人確實丈量達到 

                規定。第二點關於 2萬元收費請於收據或收執聯的 

                備註欄說明清楚使用目的，免得民眾以為 20年後 

                起掘要用的，造成混淆誤會。 

    林課長建在：公所會要求管理員確實丈量。關於收費 2萬元使用                

目的在本鄉自治條例第十條有規定，這 2萬元公墓                

徵收使用是收費標準，為避免民眾混淆，公所將                

這些文字備註在收據，謝謝代表指正。 

 主席：針對金門縣烈嶼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暨第十七 

       條收費標準修正草案第三讀會，各位代表有沒有其他意見 

       ？(無)如無其他意見，照原案修正後三讀通過。林課長請 

       回座。 

    大會決議：金門縣烈嶼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暨第十七 

             條收費標準修正草案第三讀會，照原案修正後三讀通 

             過。 

七、臨時動議： 

    主席：各位代表同仁，本次會議無人民請願案及本會代表提案與 

          臨時動議案，現在進行臨時動議的議程，各位代表同仁， 

          有沒有問題要提出來討論的？ 

    吳副主席代表：從年初的臨時會與定期會本會提出補送資料，迄 



 

                  今仍未送到本會，希望可以尊重本會，請儘速補 

                  送。 

    方代表水萬：請問麒麟山公園修復期程如何? 

    主席：請李課長上臺說明。 

    李課長曜任：麒麟山復原已進行第 3階段，10月 6日開始這個 

                工程，已半個月了。 

    主席：李課長請回座，請陳代表發言。 

    陳代表秀治：本席常聽鄉民抱怨，掛號、藥局、批價等 3處電腦 

                都很緩慢，鄉民都要久候，第二點之前副主席也曾 

                提出有關放射室布簾問題，目前布簾已破損不堪使 

                用，而且放射室旁邊廁所，分院也不開放使用，所 

                以鄉民照 X光時，需到急診室旁邊廁所更換醫院指 

                定衣服，更換好再走到另一頭的放射室。由於穿上 

                該衣服，需有另一人把病人後背衣服綁好，否則會 

                露出後背，再走過通道到達放射室，是相當不雅觀 

                的，請反映派員處理。 

    主席：請社會課長上臺說明。 

    洪課長偉鈞：公所再反映給金門醫院知道與改善。 

    主席：洪課長也是烈嶼菁英，上次在離島建設座談會，本席 

          特別提到醫療設施問題，若有委外專案時，請公所反映權 

          責單位，全面檢視烈嶼分院有哪些需要改善的缺失，瞭解 

          鄉民的需求後，再做專案報告給金門醫院改進參用。 

    洪課長偉鈞：謝謝主席。 

    主席：定期會已擇定，並已排定議事日程，請問鄉長開會期間是 

          否有其他活動，若有活動請辦理請假程序，開會資料尚未 

          送至本會，請儘速送會。 

    洪鄉長若珊：有一個公投講習會，民政課長要出席。 

    主席：請民政課長趕快函文請假。各位代表同仁是否還有其他意 

          見(無)，如無其他意見，本次臨時會會議到此結束，謝謝 

          大家的參與，散會。 



 

八、散會。 

 


